环境与资源学院教师申请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学术队伍建设，根据《浙江大学关于教师申请研究生招生资格的规定》（浙大发研〔2011〕85号）和《关于做好教师申请研究生招生资格工作的通知》（浙大研院〔2011〕23号）的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导师）是指导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岗位，而非职务、职称和荣誉称号。学校用研究生招生资格确认取代以往的导师资格遴选，简化审批程序，形成导师能上能下的机制，并为优秀青年教师创造指导研究生的条件。

第三条　本细则规定的研究生招生申请，是指教师申请招生资格和获得资格的教师申请招生。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四条  申请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对象：

1.本细则实施前已批准的博士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博导”）自动获得本规定所指的研究生招生资格。

2.已具有教授或研究员（教学科研并重岗或研究为主岗或教学为主岗，下同）职务但未获得博导资格者，若符合申请当年教授或研究员评聘条件，可以提出申请。

3.年龄在40周岁以下、已具有副教授（教学科研并重岗）或副研究员（研究为主岗）职务但未获得博导资格者，若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以提出申请：

（1）主持在研A类科研项目，以通讯作者发表SCI学术论文2篇；

（2）获国家级科研奖励（排名前3位）；

（3）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4、新聘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及各类引进人才，在评聘其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职务的同时或引进时确认其是否具备博士生招生资格。
（二）申请招生当年的6月30日至其退休的年限不得少于培养一届博士生的学习年限要求。
（三）原则上副教授每年招收博士生不超过1名，教授不超过2名，本人作为第一导师指导的在读博士生总数原则上不超过12人（不含非全日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人员）；

（四）原则上已完整培养过一届硕士生，培养质量较好，无教学、培养等方面的责任事故，能承担研究生的教学任务；

（五）近三年主持在研科研项目的年均到账经费20万元以上，用于提供博士研究生的部分培养费和生活津贴。

第五条　申请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对象：

1.本实施细则实施前已批准的硕士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硕导”）自动获得本规定所指的研究生招生资格。

2.已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员（教学科研并重岗或研究为主岗或教学为主岗，下同）职务但未获得硕导资格者，若符合申请招生当年副教授或副研究员评聘条件，可以提出申请。

3.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优秀讲师，若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以提出申请：

（1）主持在研A类科研项目，在本学科TOP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过学术论文；

（2）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获得过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科研奖励；

（3）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或提名论文获得者。

4.新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及各类引进人才，在评聘其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职务的同时或引进时确认其是否具备硕士生招生资格。

（二）申请招生当年的6月30日至其退休的年限不得少于培养一届硕士生的学习年限要求。

（三）近三年年均到账科研经费10万元以上，用于提供硕士研究生的部分培养经费和生活津贴。

（四）协助培养过硕士生，培养质量较好，无教学、培养等方面的责任事故，能承担研究生教学任务。
第三章  申请确认程序
第六条  每年5月和10月中旬为研究生招生资格的申请时间，教师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研究生院指定的网站，通过网上提交信息的方式，由本人向学院提出申请。
（一）学院对初次申请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教师的审核确认工作，一般与当年人事处高级职务评聘工作同步进行，并于当年12月底前完成。申请确认程序如下：本人申请—学科学位委员会初审—学部学位委员会审核，学部审核通过者即获得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名单列入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

（二）非初次申请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教师，本人提出申请后，由学院根据其承担的科研和指导研究生精力等情况在研究生院指定的网站直接确认是否同意其招生申请。

（三）获得博士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同时可以招收、指导硕士生，不必另行申请硕士生招生资格。

（四）各类引进人才在引进时确认其获得博士/硕士生招生资格后，由校人事处报研究生院备案，名单列入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
第七条  兼职教授申请招收博士生须取得相关学科负责人的推荐并确定校内合作教授，校内教授原则上至多只能与一名兼职教授合作指导博士生。兼职教授原则上至多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生，其招生资格的申请条件、程序确认与校内教授相同。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八条  学校鼓励学科交叉，允许教师跨一级学科申请招收博士生，但最多只能跨2个一级学科。跨一级学科招生须经所跨一级学科和所属学部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在所跨学科招收、培养博士生，招生名额由原学科提供。

第九条  具有硕士生招生资格教师原则上限在一个一级学科申请招收指导硕士研究生。
第十条  对申请人招生资格或申请人有对审核结果有异议，均应以书面形式向校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具名提出。校学位办收到异议申请后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院研究生科负责解释，自签发之日起实施，未尽事项以学校文件规定为准。
环境与资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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